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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勞動部、新北市政府。 

貳、案   由：外籍漁工在小卷捕撈季節結束後，在勞動

契約所定期限內，無法收到契約所簽訂薪

資，且捕撈季節結束後，被要求下船，簽

下自願離職書，引進之代辦仲介業者及雇

主不再提供食宿，仲介在這段期間內另為

外籍漁工安排其他工作，又再次收取費

用；另超過70位外籍漁工被2家仲介業者

安置在同間房屋內，睡覺空間不足，食物

亦是教會所提供，勞動部及新北市政府未

能即時發覺又無法調查真正原因，核有違

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調閱勞動部及其所屬勞動力發展署(下稱發

展署)、農業部漁業署(下稱漁業署)、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長○○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長○○公司）、銓○

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銓○公司）及和○○實業有限公司

等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2日、113年2月

26日現場履勘，於113年1月10日訪談49位外籍漁工，於

113年3月8日、113年4月24日、113年5月21日詢問相關機

關及仲介業者，於113年3月26日、113年7月17日諮詢專

家學者，於113年6月11日探訪9位外籍漁工並訪談相關人

員，調查發現，勞動部、新北市政府確有違失，應予糾

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臺灣沿近海漁業捕撈季節更迭時，外籍漁工長期面

臨失去工作、待工的困境，仲介安置大量漁工居住於三

重、野柳處所，住宿環境不符合生活標準，且漁工須自

行負擔食宿費用，又有護照或居留證由仲介保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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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又大量外籍漁工與臺灣雇主簽約3年，短暫工作幾個

月休漁期後，被要求簽下「自願提早解約同意書」，並多

次、長時間等待工作，沒有得到簽約3年應有的工作權利

保障，也未獲得資遣費，而解僱漁工之漁船仍持續出海

作業，實際上外籍漁工被頻繁轉換工作、長期無法得到

薪水的情形，並非單一年度發生的案件，然勞動部及新

北市政府長期以來未能警覺，調查結果與本院調查真相

有明顯的出入。依據勞動部函復本院資料，112年因為休

漁受影響的漁工總計64位，分屬45個雇主，分別委託3家

仲介業者；依據發展署陳述，雇主解約的狀況，過去3年

共有196案，涉及205名移工提早解約，解約再申請聘用

有144案，涉及513人。境內聘僱外籍漁工適用勞動基準

法無庸置疑，而移工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原雇主仍有生

活照顧管理責任，漁工權益不容雇主、仲介以「合意解

約」為由規避之，而勞動部之法定掌理事項
1
，包括勞動

檢查、業務推動、勞動調查、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

可及管理及仲介業務之許可等；新北市政府對於轄區內

適用該規定之漁工權益負行政監督責任
2
，惟勞動部未能

                   
1 勞動部組織法第 2 條規定勞動部掌理事項，包括「勞工福祉之規劃、管理及監督」、「勞動
檢查政策規劃及業務推動之監督」、「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之調查」等，同法第 5 條規定發展
署負責「就業服務……跨國勞動力聘僱許可及管理等勞動力發展運用相關事項，及統籌相關
政策之規劃」等業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織法第 2 條規定發展署掌理事項，包括「勞動
力運用與發展業務之政策規劃、推動、管理、評估」、「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與失業給付等業
務之整合、推動及管理」、「跨國勞動力引進之規劃、評估與督導、海外合作規劃與督導，仲
介外國勞動力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管理及評鑑」、「雇主聘僱跨國勞動者工作之審核、
許可」等。就業服務法第 6 條規定:「(第 1 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
3 項)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四、全國就業服務業務之督導、協調及考核。五、雇
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六、辦理下列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停業
及廢止許可：（一）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勞動基準法第 1 條規定:「(第 1
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2 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
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同法第 6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介入他人之勞動契約，抽取不法利益。」
同法第 72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貫徹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之執行，設勞工檢查機構或
授權直轄市主管機關專設檢查機構辦理之……。」  
2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
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
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同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貫徹
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之執行，設勞工檢查機構或授權直轄市主管機關專設檢查機構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派員實施檢查。」另就業服務法第 6 條規定:「(第
1 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第 3 項)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六、辦理下列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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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掌握漁業捕撈的作業特性，及時給予漁工協助，

又沒有防範未來的方案，無法落實法令對勞工權益的保

障，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未能及時發現外籍漁工大量被

解僱(約)及提早解約可能延伸的問題，使「失業」漁工

陷入生活困境。勞動基準法規範目的在於落實保護勞工

權益，而要求雇主之責任，此即勞動基準法第1條所宣示

之意旨，然勞動部與新北市政府未善盡保護勞工權益的

責任、未履行國家保障勞工權益的職責，影響外籍移工

權益及臺灣人權聲譽，有重大疏失，應予糾正。 

一、臺灣沿近海漁業(不限於小卷漁業)有大量外籍漁工

於短期內遭不同雇主解僱之情形，解僱漁工之漁船仍

持續出海作業，漁工與臺灣雇主簽約3年，卻多次、長

時間的等待工作，勞動部長期未能警覺異常狀況，亦

未介入處理，未能掌握漁業捕撈的作業特性，及時給

予協助，又沒有防範未來的方案，損及漁工權益： 

(一)本院調閱仲介業者之資料
3
，資料顯示短期內確實有

不同雇主與多位外籍漁工終止契約的情況，依據勞

動部函復本院資料，112年因為休漁受影響漁工總

計64位，分屬45個雇主，分別委託3家仲介業者，而

依據漁業署之調查，解僱漁工的漁船仍持續出海作

業。又本院於113年5月21日詢問3家仲介業者，發展

署列席表示：「45位雇主解約狀況，過去3年共196

案，涉及205名移工，這是案件、頻率較高的情形。

另外近3年解約後再聘共144案，涉513人，解約再申

                   
務機構之許可、停業及廢止許可：（一）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第 4 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一、就業歧視之認定。二、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之管理及檢查。三、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停業及廢止許可。
四、前項第 6 款及前款以外私立就業服務。」 
3
 本院調閱長○○公司提供的 196 位移工資料與銓○公司 24 位移工資料，發現有同一艘船同
一天(或短期內)與多位外籍漁工終止契約的情形，例如達○○號漁船同一天終止 3 位移工、
新○○號漁船分 2 次終止 3 位移工、合○集團的漁船 3 天內終止 6 個移工、龍○○號漁船同
天終止 5 人、彥○○號漁船分 2 梯次終止共 7 位移工，之後不勝枚舉。仲介銓○公司也有同
一艘漁船同時有 2 個以上的移工合意廢聘轉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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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頻率稍高。定期契約3年1聘，理論上正常3年期

滿才會換，即便本案漁獲有國際市場因素，導致出

海成本考量下產生變化，也因漁汛有起伏而已，所

以認為45名雇主解約數量，頻率偏高。」 

(二)本院分別於113年1月10日、113年6月11日訪談49位、

9位外籍漁工表示，與臺灣雇主簽約3年，迫切希望

在臺工作賺取薪資，但短暫工作幾個月後(捕撈季

結束後)，被要求下船，因臺灣漁獲淡季、休漁等問

題，漁工非自願卻被要求簽「自願提早解約同意

書」，3年內頻繁轉換工作；即便仍在工作合約內，

但在下一年捕撈季來臨前，他們無法收到合約所簽

訂的薪資、資遣費，除此之外，須要負擔自己的食

宿費用；有些漁工，甚至是剛來臺工作沒多久，在

尚未支應完全來臺的扣除費用下，卻又被迫展開無

薪的半年。每年捕撈季節結束之際，有人會被要求

返回印尼放假，直到下一年捕撈季開始再回來工

作；又或是留在臺灣，但無論以上哪一種狀況，雇

主、仲介的處理，都不是在遵照合約的方式進行。 

(三)短期內大量解僱
4
外籍漁工之情形不僅於小卷產業，

因為臺灣小卷、烏魚或螃蟹等產業有其季節性，沒

有漁獲時，外籍漁工就被要求下船，簽下自願離職

書，或雇主未能善待外籍漁工、超時工作等因素致

外籍漁工自行下船回到仲介宿舍，及仲介或船主有

意規避合約及法令的情況下，迫使大量外籍漁工頻

繁轉換工作、長期無法得到薪資。勞動部調查，112

年因為休漁受影響漁工總計64位，但實際上外籍漁

工被頻繁轉換工作、長期無法得到薪水的情形，並

                   
4 本案所稱之「大量解僱」係指臺灣沿近海漁業有大量外籍漁工於短期內遭不同雇主解僱之

情形，並非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所定之「大量解僱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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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單一年度發生的案件，而係長期以來，每年均會

發生的循環，受影響人數遠遠超過64人，已嚴重影

響勞工權益。本院調查後，勞動部始知此異常狀況，

嗣進行專案處理。 

(四)勞動部調查結果與本院調查真相有明顯的出入，未

能掌握漁業捕撈的作業特性，及時給予協助，缺乏

防範未來的方案： 

1、不同雇主短期內大量解僱外籍漁工，勞動部調查

結果，歸因於「捕撈意願、個案狀況、雙方合意

解約、漁工個人因素」等
5
。而本院詢問3家仲介業

者，有關112年10月間發現大量外籍漁工被提早

解約的情況，仲介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外籍漁

工隨意離開工作崗位，有時候是因為漁工和雇主

相處不來、工作不適應、和同事相處不來，又移

工挑工作，雇主不得不簽合意解約」等。113年3

月26日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漁工被惡意解

約，完全沒有收到資遣費，因不可歸咎勞工因素

產生勞雇關係解約，應保障勞工權益
6
；仲介寧願

引進新的移工
7
；政府沒有做人數管控，沒有妥善

                   
5 113 年 4 月 24 日本院詢問發展署表示：「空白簽約查過沒有，涉及新北、宜蘭，地方政府回
報說沒有，形式外觀沒有強迫，但不符合真意，再了解他們意思表示背景、過程，這部分再
查。合意解約如果是被強迫就無效，回到勞動基準法，要給資遣費，合意解約不算強迫，沒
有資遣費。爭點在於，他們有沒有被強迫簽合意解約。」依據發展署 113 年 3 月 15 日至 113
年 8 月 2 日回報本院資料：「外籍漁工與雇主都是合意解約，解約原因各有不同，如漁工拒絕
給付勞務、雇主捕撈白帶魚銷售價格不佳故不出海以免不敷成本等」、「漁業署 113 年 6 月 7
日函略以，依船方說明資料，萬里區漁會所屬 11 艘漁船之外籍漁工離船，多數係因漁工適應
不良等因素，無涉漁業相關規定；且其中僅 3 艘從事鎖管棒受網，其餘 2 艘為一支釣、6 艘籠
具（螃蟹），與監察院調查原因為小卷漁船在捕撈季節結束後大量解僱外籍漁工，其情形並不
相同。」 
6
 專家學者表示:「解約理由『業務緊縮』要走流程，政府要現場勘查、查證，解約原因大家
都勾『其他原因』是漏洞，為了不要陷入 60 天、船主不用被訪查，很多都是用這種方法。勾
稽『解約』時，要重視，因為漁季導致解約，應該要有資遣費，『業務緊縮』政府認同，因為
業務緊縮進入轉換雇主期間，要用特別方式。現在勾『其他』，要做防呆。因不可歸咎勞工因
素產生勞雇關係解約，應保障勞工權益。」 
7
 專家學者表示:「本案漁工簽約 3 年，表面是勞動契約，實際仲介變成管理角色、雇主的角
色，薪水是仲介在發。嚴格說，仲介已經介入他人的勞動契約。整個市場被仲介掌控。現實
是仲介寧願引進新的移工，利潤比較高。人數管控政府沒有在做，現在有 8 萬失聯，不去妥
善利用，寧可再去找新的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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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現有人力；短期遭解約的情況已存在多年
8
。」 

2、關於上揭異常狀況，本院調查的真相是「沿近海

的仲介配合漁船主，運用『合意解約』彈性調節

漁工人力，迴避勞動基準法的適用，致外籍漁工

多次、長時間等待轉換雇主，未獲得簽約3年的工

作權利保障，也未獲得資遣費」。過去臺灣就有休

漁，以前外籍漁工下船後，沒有薪資、自付食宿，

過一段時間後可以回到原船工作，之前都沒說出

來、隱忍下來。但112年休漁，外籍漁工都簽了自

願解約，長期等待轉換工作，又112年白帶魚輸銷

中國大陸受到阻礙，影響船東出海捕撈意願，工

作機會變少，漁工只能自尋其他雇主，另外也有

漁工不適應漁撈工作、雇主不當對待、超時工作、

對原雇主不滿意等原因，所以想要轉換工作。外

籍漁工因雇主不當對待、超時工作等原因，對雇

主、船長不告而別，回到仲介宿舍表示想要轉換

雇主，卻遭仲介與雇主解釋為罷工，本院已經瞭

解處境、相關狀況，勞動部應該瞭解真相、重視

申訴管道及衝突處理機制。 

3、113年7月17日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漁業季

節性問題，確實存在其勞動特性，過去就有休漁，

船員一直有收到錢所以沒問題，後來白帶魚大陸

不收、使休漁期間更長，另外相較於過去船東經

營更困難，背景上整個產業結構獲利不好，容易

發生爭議性問題。漁工聘僱需要更靈活、跨部會

合作，勞動部、漁業署、各地就業中心之間合作，

迫切需要整合協調。大量解約通報機制，勞動部

                   
8 專家學者表示:「季節性換魚種，不須這麼多漁工時，就讓漁工上岸、讓他先回去或是待在
仲介安排的地方等很久。這種狀況 3 年了，漁工認知合約是 3 年加 1 年，但是實際上 5 個月
就被解約，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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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去瞭解原因。」 

4、外籍漁工與雇主簽約3年，短暫工作幾個月休漁

期後被要求下船，簽下自願離職書，居住在仲介

安排的宿舍，長期沒有工作，此並非單一年度發

生的案件，惟臺灣沿近海漁業境內僱用外籍漁

工，係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之近海

漁撈工作，因捕魚淡季或是依照雇主指示而未出

海捕魚，雇主應正常給付每月全薪，或解聘應有

資遣費。勞動部應釐清其提早解除契約到底有幾

種情況?是否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的解僱原則？所

簽合意解約是否為外籍漁工的真意?過去就有漁

業淡季、休漁問題，外籍漁工簽約3年，為何頻繁

轉換工作、選擇離船回到宿舍等情況，站在維護

勞工權益立場，應該要重視並予以解決。除勞工

申訴、檢舉得以啟動調查外，勞政單位應主動發

現問題並積極解決，使臺灣沿近海漁業聘僱外籍

漁工回歸勞動基準法的適用。 

二、外籍漁工與臺灣雇主簽約3年，移工等待轉換雇主期

間，原雇主仍有生活照顧管理責任，大量外籍漁工住

宿環境不符合生活標準，且漁工須自行負擔食宿費

用，又有護照或居留證由仲介保管之情形，新北市政

府勞工局未能及時發現外籍漁工大量被解僱(約)及

提早解約可能延伸的問題，使「失業」漁工陷入生活

困境，又本院介入調查後，新北市政府始進行瞭解並

要求改善，又勞政單位查核時，還事先通知仲介並讓

仲介在場，查核方式應該改善： 

(一)本院履勘、詢問後發現，外籍漁工居住環境惡劣、

未提供飲食等諸多違失：臺灣沿近海漁業捕撈季節

更迭時，外籍漁工長期面臨失去工作、待工的困境，

本院履勘、詢問後發現，仲介業者安置大量漁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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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於三重、野柳處所，其中有50位外籍漁工居住在

40幾坪空間，最高紀錄超過80人，已違反每位外籍

勞工應有居住空間3.6平方米之規定；寒流來臨季

節宿舍沒有熱水，也沒有足夠的床位及棉被；廁所

損壞的情形，漁工多次向仲介反映，卻未獲修繕，

必須從5樓走到港邊使用公廁；居住在仲介宿舍，每

人每日須自行支付新臺幣 (下同 )100元住宿費及

100元團體搭伙費；護照、居留證由仲介保管。 

(二)有關外籍漁工居住環境部分，本院調查後，勞政單

位始發覺違失並要求仲介改善，包括每人居住空間

不足、床位數不足、小便斗數量不足、未有熱水、

馬桶阻塞、缺少照明設備、環境衛生不佳等，嗣依

據勞動部113年7月19日回報本院更新資料，三重、

野柳外籍漁工之住所設備及居住面積已經改善，符

合生活照顧規定。 

(三)有關漁工須自行負擔食宿費用部分，本院訪談49位

漁工表示，休漁後，居住在仲介宿舍，每人每日須

自行支付100元住宿費及100元團體搭伙費。113年3

月8日本院詢問發展署表示：「要付食宿費部分，新

北查完後依法處理，中央合作配合。我們每週回報

最新個案狀況給監察院。」113年4月24日本院詢問

發展署表示：「生活照顧管理雇主本來就要負責，解

僱後要繼續生活照顧管理，一直到轉換或出國前。

雇主有管理責任，不代表要付所有膳宿費，超收才

違法。生活照顧管理期間，膳宿費要用看契約協議

內容，實務上移工還是要付費。如果原來的住宿管

理費用，不能額外收費。如果有額外收費就是超收，

要在範圍內收費。」自113年3月15日至113年8月2

日，勞動部回報本院更新資料僅敘明：「仲介將收住

宿費每日100元，但尚未收費，會於轉換雇主成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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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向移工收取。」「113年1月23日新北市訪視長○○

公司安排處所(新北市三重區)：未提供飲食，不符

規定。」但本案外籍漁工因休漁、停工或其他因素，

居住在仲介宿舍，自行負擔食宿費，收費情形是否

符合勞動基準法及契約規定、是否已經超過一般標

準、是否有相關處理等，勞政單位草率應對，仍未

予以查明。 

(四)有關護照或居留證由仲介保管部分，本院現場履勘、

探訪外籍漁工及諮詢專家學者
9
，調查發現護照或居

留證由仲介保管的問題普遍存在，漁工不清楚居留

證何時到期，仲介會突然告訴他們要回去了，影響

漁工權益。政府無法發現真實，導因於勞政單位之

調查方式、詢問技巧，無法獲取外籍漁工的信任，

或沒有將漁工與仲介隔離詢問，以致漁工一直不敢

說出真相進而協助漁工解決問題，應改進查訪方式
10
。另依據勞動部於113年4月12日回報本院更新資

料，勞動部併新北市政府於113年3月14日派員訪視

長○○公司安排之外籍漁工住所(位於新北市三重

區)，訪查現場有17位移工，其中11位居留證或護照

委由仲介保管、4位自行保管、2位因居留證要換新，

留在仲介處，嗣於113年6月21日勞動部再回報本院

更新資料：「經訪查現場17位移工，其中11位居留證

或護照委由仲介保管、4位自行保管、2位因居留證

                   
9
 113 年 1 月 10 日本院訪談 49 位印尼籍漁工，漁工表示：「護照大部分在仲介，居留證有的
仲介拿去，手上有健保卡。」113 年 2 月 26 日本院前往野柳現地履勘，漁工表示：「護照、居
留證皆由仲介保管，不清楚居留證何時到期。仲介會突然告訴他們要回去了，3 個月到期後沒
有找到工作就要回印尼。」113 年 3 月 26 日本院諮詢專家表示：「護照問題普遍收存在仲介
業者，仲介會洗腦漁工說『不見了很麻煩、風險說的很可怕、要花很多錢』等。居留證、健保
卡最近普遍回歸漁工自己身上，護照還要努力。政府應該要有 1 套系統，可以讓漁工自己上
網查自己的狀態，資訊應該公開透明。」 
10
 113 年 3 月 8 日本院詢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表示：「2 月 27 日、3 月 4 日分別去現場詢問 8

位、7 位漁工，護照問題漁工是說轉換期間所以委託仲介管理。漁工現場都說沒有被收食宿
費，當時仲介在場。」113 年 4 月 24 日本院詢問發展署表示：「扣留證件問題，漁工都說沒有
(隔離問過)。在機場都有提醒漁工護照要自己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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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換新，留在仲介處。」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回報勞

動部相關更新資料，草率又形式，皆未敘明居留證

或護照委由仲介保管之緣由，及現場訪查護照交由

仲介保管之情形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五)113年3月26日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政府訪查

時，仲介在場，或是離開後漁工還是要面對仲介，

壓力還是存在，因此無法查到真相。」有關勞政單

位查核方式部份，本院調查發現，勞政單位訪查移

工住所會先與仲介聯絡，和仲介一起前往現場訪

查，例如勞政單位安排於113年3月14日進行漁工住

所訪查，仲介已經事先知道政府訪查日期，已經有

所準備，放置滅火器、加上床位等，甚至檢查那天，

因為外籍漁工人數超過標準，外籍漁工被要求「出

去逛一下，檢查完再回去」。如此作為令人懷疑其與

仲介之關係，事實上，漁工與仲介權力不對等，要

瞭解真正狀況應該不預期查核、仲介與移工隔離詢

問，才能發現真相。 

三、綜上，外籍漁工與臺灣雇主簽約3年，卻短暫工作幾個

月休漁期後，非自願簽下自願提早解約同意書，讓他

們下船，並多次、長時間等待工作，沒有得到簽約3年

應有的工作權利保障，又移工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原

雇主仍有生活照顧管理責任，卻讓外籍勞工居住環境

惡劣。本院介入調查後，勞動部始知沿近海漁業外籍

漁工被大量解僱(約)之異常狀況，嗣進行專案處理。

勞動部未能掌握漁業捕撈的作業特性，及時給予協

助，又沒有防範未來的方案，嚴重影響移工權益，而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未能及時發現外籍漁工大量被解

僱(約)及提早解約可能延伸的問題，使「失業」漁工

陷入生活困境，影響臺灣人權聲譽，均有重大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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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灣漁業每年捕撈季更迭時，眾多外籍

漁工失去工作，即便仍在工作合約內，漁工無法收到合

約所簽訂的薪資及資遣費，並多次、長時間等待工作；

待工期間居住環境惡劣，又有護照或居留證由仲介保管

之情形，勞動部及新北市政府長期未能警覺問題進而提

供協助，卻又無法有效調查真正原因，無法落實法令對

勞工權益的保障，未善盡保護勞工權益的責任、未履行

國家保障勞工權益的職責，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

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函請行政院督促

勞動部及新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紀惠容、王幼玲  


